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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河南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

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南证监局”）2013 年度现场检查工作安排，

2013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2 日，河南证监局对本公司进行了年报全面

检查。2013 年 10 月 8 日，公司收到河南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郑州

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3〕13 号，以

下简称《决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性存在的问题 

1.人员方面。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等高管的任

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后又由集团公司发文任免，不符合《公司章程》

第一百零八条第十款规定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如：2012 年 11 月 13 日，中共郑煤集团公司委员会文件《关于张福

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郑煤集团组任〔2012〕112 号）。 

2.财务方面。公司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由郑煤集团发文下达，不符

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如：2011 年 3 月 17 日，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件《关于下达郑州煤电公司

2011 年专项资金计划的通知》（郑煤集团规〔2011〕4号）。 

 



（二）三会运作存在的问题 

1.公司未与董事签订聘任合同，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

三十二条规定。 

2.董事会会议记录中没有记录每一提案的发言要点。不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七条规定。 

3.公司设立了战略与投资决策、审计等委员会，但除审计委员会

外，未实际运作，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三、五十六条

规定。 

4.监事会会议记录过于简单，未对监事发言要点做说明性记载。

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六十八条规定。 

（三）同业竞争存在的问题 

郑煤集团存续的煤炭业务资产（包括华辕煤业、嵩阳煤业、郑新

煤业、国瑞煤业、金龙煤业、振兴二矿、崔庙煤矿、杨河煤业、三李

煤业、新郑精煤等）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不符合《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2012 年报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2012 年，因与郑煤集团使用同一电网供电接口，郑州煤电向供

电局采购电力通过郑煤集团代收代付金额 1.77 亿元，未作为关联方

往来披露，不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10.2.4 条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

定》第三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三、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1、在对内审工作检查过程中，发现公司无内部审计工作底稿。

不符合《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相



关规定。 

2、2012年，郑州煤电设备管理中心同时管理郑煤集团的租赁设

备，未与集团公司签定代管协议或合同。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你公司采

取责令改正措施。你公司应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董事会应对以上

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并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我局将对整改情况和效果进行检

查。 

公司认为，河南证监局此次的现场检查，是对郑州煤电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的全面指导，对促进公司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

公司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于 30 日内将整改

报告报送河南证监局，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规定，

认真落实整改，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公司质量。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九日 


